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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於 2018 年 11 月 1 日] 

金融糾紛調解中心(“調解中心”)根據《職權範圍》A 部第 3.2 及 3.3 段，於今

日發出共四項指引。根據《職權範圍》A 部第 3.2 段，有關指引一經調解中心

於今天在其網站發布，即告生效 。 

1. 撤換仲裁員的程序 

調解計劃《調解及仲裁規則》的規則第 3.6 條訂明，當仲裁員存有偏見，難

以公正持平，或有利益衝突時，可被撤換。規則第 3.6 條引述如下，以作參

考： 
 

3.6 調解中心撤換仲裁員 

3.6.1 仲裁員如有利益衝突或存有偏見，調解中心可應當事人的

要求或主動撤換仲裁員。 

3.6.2 如根據當事人提出要求時所知的資料，可合理地推斷仲裁

員存有偏見，難以公正持平，或其因仲裁結果可獲直接或

間接的利益，調解中心會應當事人的要求，撤換仲裁員。

有關利益衝突或存有偏見的情況必須具體明確及可合理地

驗證，而非牽強附會或純屬臆測。 

3.6.3 調解中心在主動撤換仲裁員之前，須先以書面通知當事

人。如當事人在接獲調解中心擬撤換仲裁員的通知的 7 天

內，以書面方式表明同意留用仲裁員，調解中心便不可撤

換仲裁員。 

 

以下指引就撤換仲裁員的程序及有關針對仲裁裁決提出上訴的事宜作出進一

步解釋： 

指引一 : 撤換仲裁員的程序 

“擬對仲裁員提出迴避申請的當事人，應在知悉仲裁庭的組成或知悉規則第
3.6.2 條所指的任何情況後十五天內(請見註 1)，向調解中心提出書面陳述，
説明提出迴避申請的理由。唯不論在何等情況下，此等申請須於仲裁員發出
仲裁裁決之前提出(請見註 2)。 除非被申請迴避的仲裁員辭職，否則調解中
心應就有關迴避申請作出決定，該決定不得上訴。 

 

在調解中心未就有關迴避申請作出決定前，仲裁員不得發出仲裁裁決。在調
解中心對該申請未決期間，有關仲裁員不可以繼續進行仲裁程序和作出裁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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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該十五天的時限，乃參照《貿法委示範法》第 13(2)條，而該條款被採

納為《仲裁條例》(第 609 章) 第 26 條的其中一部分。 

 
註 2: 仲裁員在作出仲裁裁決後，即卸除了有關工作及職能，因他已經“履
行職責”，而他的權限亦已完結。當仲裁裁決一旦發出，即為最終決定，並
對各方當事人都具有約束力 (《職權範圍》A 部第 2.1 段) ，仲裁員除了按調
解計劃《調解及仲裁規則》的規則第 3.8.9 條明確規定，糾正任何文書上或
排印上的錯誤或任何類似性質的錯誤外，便再無任何角色。如果一方當事人
擬追訴或撤銷該仲裁裁決，除了在過程中將花費更多時間和費用外，亦可能
涉及法院程序。 

 

2. 對仲裁裁決的追訴 

 

根據調解計劃《調解及仲裁規則》的規則第 3.12.1 條，一方當事人就法律問

題而針對仲裁裁決提出的上訴，須向法院提出。以上條款乃屬《仲裁條例》

(第 609 章) 附表 2 可供選用的條文之一。為了清晰及避免誤解，調解中心根

據《職權範圍》A 部第 3.3 段，就調解計劃《調解及仲裁規則》(見《職權範

圍》附件) 的規則第 3.12.1 條作出修訂，刪去提及《仲裁條例》(第 609 章) 

附表 2 第 4 條的字眼，因該條的規定是有關嚴重不當事件，與法律問題無關。

有關修訂如下： 

 

經修訂的規則第 3.12.1 條： 
 

“《仲裁條例》(第 609 章)附表 2 第 3、5、6 及 7 條所訂明就法律問題而針
對仲裁裁決提出上訴的規定將適用。”  
 
 

以下指引就規則第 3.12.1 條的規定作出補充： 
 

指引二 : 對仲裁裁決的追訴 

 

“《仲裁條例》(第 609 章)附表 2 第 3、5、6 及 7 條所訂明就法律問題而針
對仲裁裁決提出上訴的規定將適用。為免生疑問，當事人如有任何根據《仲
裁條例》(第 609 章) 對有關仲裁裁決的追訴，宜徵詢法律意見或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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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計劃下的仲裁撤換仲裁員(要求仲裁員迴避及替換)程序如下圖所示，下

圖亦為指引一及二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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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解中心的角色  

 

為免誤解，以下指引將闡釋調解中心的角色。 

 

指引三 :調解中心的角色  

  

“調解中心的角色已清楚詳列於《職權範圍》B 部第 5 段：調解中心的原

則和職能。調解中心在此重申，作為管理金融糾紛調解計劃(“調解計劃”)

的行政機構，是要確保解調解計劃的解決爭議程序能獨立運作，及該程序對

雙方當事人都公正持平。為免生疑問，調解中心不會干預調解和仲裁的過程

及結果，以免影響調解員及仲裁員的獨立性。” 

 

4. 調解員及仲裁員操守守則 (“操守守則”) 

調解中心根據《職權範圍》A 部第 3.3 段，對操守守則作出修訂，容許調解

中心調解員及仲裁員名單(“名單”)上的調解員及仲裁員可顯示其名列於名

單上。就有關操守守則的改變，相關的指引發出如下： 

 

指引四： 調解員及仲裁員操守守則 

 

修訂前： 
 

“調解中心《調解員操守守則》 
 

13. 宣傳／推廣調解員所提供的服務 
 

調解員如為調解中心的董事局成員或轄下人員，可使用調解中心的名稱及／
或徽號推廣調解中心及其服務。除此之外，調解員不可使用調解中心的名稱
及／或徽號，或借自己名列於調解中心調解員名單一事，推廣其私人執業業
務。 
 

調解中心《仲裁員操守守則》 
 

第六條 
 

仲裁員如為調解中心的董事局成員或轄下人員，可使用調解中心的名稱及／
或徽號推廣調解中心及其服務。除此之外，仲裁員不可使用調解中心的名稱
及／或徽號，或借自己名列於調解中心仲裁員名單一事，推廣其私人執業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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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調解中心《調解員操守守則》 
 
 

13. 宣傳／推廣調解員所提供的服務 
 
 

調解員如為調解中心的董事局成員或轄下人員，可使用調解中心的名稱及／
或徽號推廣調解中心及其服務。調解員可以顯示自己名列於調解中心調解員
名單上，推廣調解中心及其服務，和其私人執業業務。 
 
 

調解中心《仲裁員操守守則》 
 
 

第六條 
 
 

仲裁員如為調解中心的董事局成員或轄下人員，可使用調解中心的名稱及／
或徽號推廣調解中心及其服務。仲裁員可以顯示自己名列於調解中心仲裁員
名單上，推廣調解中心及其服務，和其私人執業業務。”   

 

        

 

(此為譯本，有關內容以英文本為準。) 

   


